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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

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

：

00

在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索斌先生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通过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全文刊登于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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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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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交易概述：

根据国内销售网络建设业务发展的规划，鉴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子公

司青岛金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王国贸

"

）与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芬旎）外部

股东在经营理念等方面出现分歧， 金王国贸拟将持有的上海芬旎

66.67%

股权转让给潍坊博瑞顿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博瑞顿）。

二、受让方简介：

受让方名称：潍坊博瑞顿贸易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潍坊市奎文区鸢飞路

539

号

法定代表人：刘爱军

注册资本：

10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370705200005446

经营范围：销售：工艺品、饰品、家具等

股东：刘爱军持股比例为

80%

、徐兆习持股比例为

20%

。

财务数据：截止

2009

年

5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7,190,390.23

元，净资产为

212,775.31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

66.67%

股权

股东及持股比例：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芬旎股权比例为

66.67%

、孔繁任持股比例

为

26.67 %

、傅伟继持股比例为

6.66%

。

设立时间：

2008

年

8

月

注册资本：

900

万元，实际出资：

600

万元（全部为金王国贸出资）

经营范围：销售：化妆品、日用杂品、家居用品及配饰等。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450

号

2105

室

财务数据：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09

年

5

月

31

日，上海芬旎资产总额为

5,212,695.80

元、负债总额为

3,277,517.34

元、应收款项总额

886,519.09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零元（包括担保、诉

讼与仲裁事项）、净资产

1,935,178.46

元、

2009

年

1-5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870,512.70

元、营业利润

-2,520,

710.79

元、净利润

-2,519,534.01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3,605.85

元。

公司不存在为上海芬旎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情况，上海芬旎未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

、经金王国贸与潍坊博瑞顿双方以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数据为基础，综合各种因素，

最终确定转让上海芬旎

66.67%

股权的价款为人民币

600

万元。

2

、支付方式：合同生效后

30

日内，潍坊博瑞顿以货币方式向金王国贸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共计

600

万元（大写：陆佰万元整）。

3

、合同签订后至股权交付之日为过渡期。 过渡期间，上海芬旎产生的损益归受让方享有。

4

、潍坊博瑞顿受让上海芬旎

66.67%

股权后，上海芬旎可以继续非独占使用

"

芬旎

"

字号五年，自合同生

效之日起算。上海芬旎可以继续非独占使用

"

芬旎

"

商标五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算；上海芬旎应当诚信使

用

"

芬旎

"

商标，维护

"

芬旎

"

商标信誉，并不得注册与之相似的商标。

5

、合同生效之日起五年内，上海芬旎从事

"

芬旎

"

品牌产品销售业务的销售区域限于上海市区，所开设

的冠以

"

芬旎

"

字号的店铺（或类似的经营机构）不得超过六家（青岛金王同意增设除外）。

6

、合同经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有效期限至履行完毕止。

五、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

国内销售网络建设项目

"

由全资子公司金王国贸负责实施，金王

国贸通过自建、合资、收购的方式建立销售店铺以实施国内销售网络建设项目。

2008

年

8

月，金王国贸以募

集资金出资

600

万元与孔繁任、傅伟继合资成立上海芬旎，金王国贸持股比例为

66.67%

。

根据国内销售网络建设业务发展的规划，鉴于金王国贸与上海芬旎外部股东在经营理念等方面出现分

歧，金王国贸拟将持有的上海芬旎

66.67%

股权转让给潍坊博瑞顿。

上海芬旎将撤消其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曹扬支行签订的三方《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监管协议》，相应股权转让款将及时转回金王国贸募集资金专户中。 上述股权转让实施后，金王国贸将

通过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形式继续开展

"

金王

"

及

"

芬旎

"

品牌产品的国内销售业务。

本次出售上海芬旎股权后，公司将坚持贯彻既有的国内销售经营理念，有利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控制，

加快实现国内销售网络布局。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独立董事，对公司转让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股权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认为：公司基于与

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外部股东在经营理念等方面出现分歧， 为了更好地实施国内销售网络建设的计划，

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

66.67%

股权。此次转让后，公司通过设立分公司形式继续开展上

海销售网络的建设，将有利于募集资金项目的控制和项目的加快实施。

八、监事会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监

事会认为：公司基于与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外部股东在经营理念等方面出现分歧，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上

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

66.67%

股权。 此次转让后，将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坚持贯彻既有的国内销售经营理念，

通过设立分公司形式继续开展上海销售网络的建设，将有利于募集资金项目的控制和项目的加快实施。

九、保荐机构意见：

1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上述将募集资金投资形成的股权对外转让事项已经青岛金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意见，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是有利的，所履行的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2008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2

、金王国贸基于与上海芬旎外部股东在经营理念等方面出现分歧而转让所持上海芬旎

66.7%

的股权，

有利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控制，加快实施国内销售网络建设项目。

3

、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潍坊博瑞顿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其承诺，潍坊博瑞顿与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交易双方在上海芬旎净资产基础上协商的结果，对公司没有产生不

利影响。

对于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表示同意。

十、工作进度：

1

、本次转让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

、签署转让协议：

2009

年

6

月

26

日。

3

、办理相关转让手续：

2009

年

8

月

31

日前。

十一、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股权转让合同；

5

、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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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

2009- 022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9

年

6

月

26

日在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牛建强先生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基

于与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司外部股东在经营理念等方面出现分歧，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上海芬旎实业有限公

司

66.67%

股权。 此次转让后，将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坚持贯彻既有的国内销售经营理念，通过设立分公司形

式继续开展上海销售网络的建设，将有利于募集资金项目的控制和项目的加快实施。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09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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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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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四川华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至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４．５８７８ １．０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四川华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５６６．６５３８ ２７．８８ ５３６２．０６６０ ２６．８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６．６５３８ ３．７９ ５５２．０６６０ ２．７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１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９ ４８１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９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

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
：

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

600238� � � � �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1 5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交易概述

1

、出租资产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荆州金楚油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楚油脂

"

或

"

出租方

"

）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

与中纺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纺油脂

"

或

"

承租方

"

）签订《租赁协议》，将其食用植物油生产经营资产

（包括厂房、设备和土地使用权等）出租给中纺油脂；

2

、本次出租资产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及限制条件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

、中纺油脂与本公司及金楚油脂无关联关系，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中纺油脂是由中国中纺集团公司出资组建，于

2007

年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的一人有限责

任型国有企业（注册号：

1000001004083

（

4-1

））。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原粮、食用油

的销售；

2

、截止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中纺油脂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总资产

564,905,013.45

元，负债

473,917,571.8

元，净资产

90,987,441.65

元，主营业务收入

1,224,408,514.81

元 ，净利润

3,549,941.42

元。

3

、中纺油脂与公司及金楚油脂无关联关系，也没有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金楚油脂向中纺油脂出租的是两块土地的使用权（位于荆州市开发区三湾路的

239070.88

平方米土

地，土地使用权证号荆州国用（

2009

）第

103010155

号；位于荆州市开发区虾子沟的

134475.45

平方米土地，

土地使用权证号荆州国用（

2009

）第

102010232

号）以及土地上的建筑物和生产设备。 上述资产未设置任何

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2

、金楚油脂出租资产的帐面原值

7995.61

万元，累计折旧

595.86

万元，帐面净值

7399.75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租赁期限为

10

年，自交接完成日起算；

2

、中纺油脂单独设立公司负责租赁资产的运营（以下简称

"

运营公司

"

），每年按运营公司税后利润的

45%

扣除约定款项后向金楚油脂支付租金。 若双方对租金数额有异议，可另行选聘全国排名前

100

位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运营公司进行审计；

3

、租赁期限届满或租赁协议解除后一个月内办理完毕资产交接手续，承租方自行处置存放在出租方的

原辅材料及产品。 出租方处置资产时，在同等条件下，承租方有优先购买权；

4

、对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将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有管辖

权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五、涉及出租资产的其他安排

中纺油脂承诺：运营公司在招工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金楚油脂原有员工；被录用员工先与金楚油脂

解除劳动关系，再与中纺油脂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六、出租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专业管理能力不足，资金实力有限（扩充产能、原料基地建设等都需要持续投入），加之受国际金融

风暴影响，公司负责食用油业务运营的控股子公司金楚油脂在

08

年度出现较大亏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公司今年年初决定调整业务结构，对包括食用油业务在内的非核心业务实行关停并转。

七、备查文件

1

、租赁协议

八、附注

本公告第四条第

2

小条中的

"

约定条款

"

为：

中纺油脂根据生产需要，于租赁期间对租赁标的进行改建、扩建、购买增加金楚油脂固定资产的（主要

指棉籽生产设备，仓储设施等），包括租赁标的经维修仍无法达到正常生产要求需予更换的，应书面告知金

楚油脂，该改建、扩建工程以及购买、安装的成本，视为中纺油脂预付给金楚油脂的租金，中纺油脂可以从其

应支付给金楚油脂的租金中予以抵扣，如在租赁结束或者合同解除时，上述预付租金尚未抵扣完毕，则由金

楚油脂在租赁结束或者合同解除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中纺油脂。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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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通知情况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向全体董事通过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6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0

人，实际表决董事

10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四、会议决议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申请

4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申请

4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贷款

期限为一年。

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负责办理申请此笔流动资金贷款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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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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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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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

9

：

00

在山东航空

大厦

31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刊登于

2009

年

6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

《文汇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经股东授权的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公司股份

259,851,000

股；山

东华鲁集团有限公司授权董事会办公室按其投票意向代为表决，代表公司股份

199,000

股，以上股份合计

260,0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125％

：其中国有法人股

259,801,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95％

；境内法人股

199,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

；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

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0125％

。

会议由董事长张幸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逐项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60,0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260,000,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二、审议《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60,0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260,000,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三、审议《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

同意

260,0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260,000,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四、审议《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60,0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260,000,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五、审议《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260,000,000

股（其中内资股

260,000,00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875%

；

弃权

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50,00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0125%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六、审议《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选举张幸福先生、冯刚先生、曾国强先生、苏中民先生、寇尊宪先生、王洁明女士、肖烽先生、王明远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魏锦才先生、李淳先生、屈文洲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

张幸福先生得

260,050,000

票；冯刚先生得

260,050,000

票；

曾国强先生得

260,050,000

票；苏中民先生得

260,050,000

票；

寇尊宪先生得

260,050,000

票；王洁明女士得

260,050,000

票；

肖烽先生得

260,050,000

票；王明远先生得

260,050,000

票；

魏锦才先生得

260,050,000

票；李淳先生得

260,050,000

票；

屈文洲先生得

260,050,000

票。

以上人选得票数均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七、审议《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福柱先生、薛瑞涛先生、张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其中：

王福柱先生得

260,050,000

票；薛瑞涛先生得

260,050,000

票；

张恺先生得

260,050,000

票。

以上人选得票数均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以上三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苗留斌先生、周巧燕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

八、审议《关于增加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260,0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260,000,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九、审议《关于修改

<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260,0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260,000,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十、审议《关于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按关联方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1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同意

92,046,000

股（其中内资股

91,996,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

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2

、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同意

92,046,000

股（其中内资股

91,996,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

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3

、青岛飞圣国际航空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同意

92,046,000

股（其中内资股

91,996,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

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4

、山东国际航空培训有限公司

同意

92,046,000

股（其中内资股

91,996,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

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5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同意

92,046,000

股（其中内资股

91,996,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

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以上

5

项关联股东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168,8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168,800,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

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该项关联股东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十一、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

260,050,000

股（其中内资股

260,000,000

股，

B

股

50,00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否决

0

股（其中内资股

0

股，

B

股

0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数的

0%

。

本次股东大会经德衡律师集团（济南）事务所郭永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 月 26 日

备查文件目录：

1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德衡律师集团（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苗留斌先生，

1971

年

2

月出生，汉族，山东菏泽人，

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1994

年

8

月进入山东航空公司工作，先后任飞航部飞行二中队副中队长兼任培训部训练处副处长、六中队中队长、

飞行一大队副大队长、飞行一大队大队长，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总经理。

周巧燕女士，

1975

年

1

月出生，汉族，山东聊城人，

1994

年

10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最高学历为本科。

历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乘务中队副中队长、乘务保卫中队副中队长、青岛乘务中队队长、客舱部副部长

兼青岛乘务中队长，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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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

10

：

50

在山

航大厦会议室举行，会议通知于

6

月

15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9

人，董事冯刚先生因公出国未能出席会议，董事王洁明女士因公出差授权董事寇尊宪先生代为表决，公司监

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张幸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

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关于选举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张幸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冯刚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同意

10

人，弃权

1

人，反对

0

人。

2

、《关于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委员人选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设立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均由

3

名成员组成，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委员全部由董事担任。各

专业委员会及委员人选如下：

（

1

）战略与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李淳 委员：冯刚、魏锦才

（

2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屈文洲 委员：肖烽、李淳

（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魏锦才 委员：张幸福、屈文洲

各委员会职责按照《公司章程》执行。

同意

10

人，弃权

1

人，反对

0

人。

3

、《关于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张幸福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曾国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董钱堂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均为

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同意

10

人，弃权

1

人，反对

0

人。

4

、《关于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曾国强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苏中民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于海田先生、宋玉霞女士、李

庆恩先生、肖烽先生、丘峰先生为副总经理；张庆社先生为总飞行师；肖烽先生为总会计师（兼）。

同意

10

人，弃权

1

人，反对

0

人。

以上任期均为三年，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 月 26 日

备查文件：

1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意见。

附：高管人员简历

曾国强先生，

1953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空军飞行学院。 历任空军第二飞行学院一团副团长，山东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飞航部部长、总飞行师、副总经理。 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苏中民先生，

1954

年

3

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高级经济师。 历任东方航空山东分公司营运部经

理和总经理助理，山东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兼市场销售部部长、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 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于海田先生，

1969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历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机务工程部计划处副处长、副部长、部长、总裁助理、总工程师，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玉霞女士，

1956

年

1

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高级经济师。 历任山东航空公司市

场部副部长、计财部副部长、总裁助理兼计财部部长、企划部部长，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董事、总经

济师、青岛分公司总经理，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庆恩先生，

1955

年

8

月出生，毕业于山东财政学校和山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历任山东枣庄台

儿庄区审计局副局长、财政局副局长、局长，镇党委书记、山东省科学院副处长，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总会计师，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肖烽先生，

1968

年

10

月出生，湖南武冈人，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会计学专业，会计

师。 历任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建处财务科会计、财务成本三科副科长、国有资产管理科科长、资金

管理科科长、资金管理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丘峰先生，

1967

年

1

月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科学专业，澳大利亚麦考利大学

MBA,

硕士研究生学

历。历任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处生产计划科助理、科长、副处长、市场营销部运力部副经理、网络

收益部副总经理，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庆社先生，

1958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四川民航飞行学院，历任南方航空公司飞行中队长、安技部副

经理、安全办主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飞行师兼安全技术部部长，总飞行师、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飞行师。

董钱堂先生，

1962

年

1

月出生，汉族，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

MBA,1980

年

11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1994

年至今先后任山东航空公司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客舱部配品室主任、山航集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山航集团公司企划部副部长、山航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山航集团公司企划部部长，现任山东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企业管理部（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

以上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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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

11

：

50

在山航大厦

31

楼会议室

举行。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独立董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王福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选举王福柱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9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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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书

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

事项：《关于

２００８

年年报数据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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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０１６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送

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事项：《关于

２００８

年年报数据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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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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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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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年报数据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披露了

２００８

年年报，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对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天职湘审［

２００９

］第

２２８

号）。

在公司披露的

２００８

年年报和审计报告中，记载了公司为关联方湖南万福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福实业）向兴业银行长沙市劳动路支行申请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事项。现经公司查实，未存在该

项担保。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经公司向贷款银行

－

兴业银行长沙劳动路支行就该项担保作出书面说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万福电力在我行流动资金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合同号

３６００８１２０６２３

，郴电国际未对该笔贷款向我行提供担保，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郴电国际未

为万福电力提供任何担保”。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针对上述担保事项重新出具了天职湘审字［

２００９

］

３３５

号《审计报告》，现将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进行更正，以下是更正前后的数据：

一、更正前的数据

十、重要事项之

２

、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方

担保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

系

被担保方

担保金

额

担保

发生

日期

（协

议签

署

日）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

类型

担保

是否

已经

履行

完毕

担保

是否

逾期

担保

逾期

金额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关联关系

湖南郴电国

际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本部

湖南万福电

力实业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否 否 其他关联人

德能水电有

限公司

永兴县二级

水电站有限

责任公司

１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否 否 其他关联人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２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３

，

９００．０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７

，

９００．００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

）

１７．３３

其中：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７

，

９００．００

十一、财务会计报告之（九）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３

） 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是否经履行完毕

本公司

湖南汇银国际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

郴电国际宜章

分公司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

湖南万福电力

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湖南汇银国

际投资有限

公司

本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５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德能水电有

限公司

永兴县二级水

电站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二、更正后的数据

十、重要事项之

２

、担保情况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方

担保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系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

发生

日期

（协

议签

署

日）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担保

类型

担保

是否

已经

履行

完毕

担保

是否

逾期

担保

逾期

金额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关联

关系

德能水电

有限公司

永兴县二

级水电站

有限责任

公司

１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否 否

其 他

关 联

人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１

，

９００．０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５

，

９００．００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

）

１２．９４

其中：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５

，

９００．００

十一、财务会计报告之（九）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３

） 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是否经履行完毕

本公司

湖南汇银国际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

郴电国际宜章

分公司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湖南汇银国

际投资有限

公司

本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５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德能水电有

限公司

永兴县二级水

电站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

000925� � � � �

股票简称
：

浙江海纳 公告编号
：

临
2009- 060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海纳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

～6

月

26

日以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周五）上午

9

：

30

在杭州市黄龙路

9

号浙江嘉海大酒店十楼

1017

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6

月

26

日（周五）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周四）

15:00

至

2009

年

6

月

26

日（周五）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陈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9,

013,4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8.13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4,805,9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12 %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207,46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1 %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任董事、候任监事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100%

股权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132,29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

；反对

380,89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 %

；弃权

86,2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3%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第

10.1.3

条的规定，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应回避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①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44,724,054

股回避本次表决；

②

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9,99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③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5,00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④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700,000

股回避本次表决；

审议通过该议案。

2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董事选举》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陈均先生、姚志邦先生、傅建民先生、潘丽春女士、董丹青女士、张殷先生、林毅先生、

王秋潮先生、于宁先生、费忠新先生、刘晓松先生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中王秋潮先生、于宁先生、

费忠新先生、刘晓松先生为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 以上十一人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自

2009

年

6

月

26

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2.01

选举陈均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67,6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

。

审议通过该议案。

2.02

选举姚志邦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67,6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

。

审议通过该议案。

2.03

选举傅建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67,6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 %

。

审议通过该议案。

2.04

选举潘丽春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67,6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 %

。

审议通过该议案。

2.05

选举董丹青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67,6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 %

。

审议通过该议案。

2.06

选举张殷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67,6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 %

。

审议通过该议案。

2.07

选举林毅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67,6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 %

。

审议通过该议案。

3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独立董事选举》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选举王秋潮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67,6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

。

审议通过该议案。

3.02

选举于宁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5,087,6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

。

审议通过该议案。

3.03

选举费忠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5,087,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

。

审议通过该议案。

3.04

选举刘晓松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5,087,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

。

审议通过该议案。

以上董事、 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09

年

6

月

11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C7

版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4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牟式宽先生、耿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

工代表监事饶伟星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自

2009

年

6

月

26

日起生效，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4.01

选举牟式宽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5,027,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 %

。

审议通过该议案。

4.02

选举耿晖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5,027,6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 %

。

审议通过该议案。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2009

年

6

月

11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C7

版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现场及网络具体表决情况、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何晶晶

3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0925� � �

股票简称
：

浙江海纳公告编号
：

临
2009- 061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将于

2009

年

6

月

20

日届满，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经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饶伟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与公司

200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从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

特此公告。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饶伟星简历

饶伟星，男，

1971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公司控股子公司

--

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硅片

加工部部长、 党支部委员，

2006

年

6

月

20

日起任公司职工监事；

2008

年

8

月

21

日起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杭

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饶伟星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B1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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